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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理过程

江西康美医药保健品有限公司!下称康美公司"向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

法院起诉江西天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佑公司"仿冒其知名商品#伊康美

宝$牌%妇炎洁&产品的特有名称’江西药都顺发生物保健有限公司销售天佑公

司生产的仿冒产品(构成不正当竞争) 一审判决天佑公司仿冒康美公司知名商

品特有名称构成不正当竞争* 天佑公司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案件要点

#妇炎洁&洗液是商品的通用名称还是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

基本案情

!""" 年 ! 月(康美公司开始生产销售#伊康美宝&牌#妇炎洁&外用洗液* 康

美公司投入了巨额广告费(在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卫视和其他媒体对该产品进

行了长时间,大范围’不间断的广告宣传* 该产品获得多项荣誉称号(其销售网

络遍布全国(销售量居同类产品前列* 在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 年 " 月作

出的生效判决中(#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被认定为知名商品-#妇炎洁&被

认定为该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

康美公司于 &$$& 年 ’ 月申请在第五类卫生用品消毒剂等商品上注册 #妇

江西天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诉江西康美医药保健品有限

公司等仿冒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纠纷上诉案

案号( !#$$%"赣民三终字第)) 号

判决日期.#$$* 年 ! 月 &) 日

!"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通用名称和特有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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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洁!商标"被商标局驳回#在商标复审程序中"商评委认定$妇炎洁!作为商标"

通过在市场上的实际使用及广告宣传" 已能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识别作用"具

有商标应有的显著性% 天佑公司等就此提出商标异议"该异议在本案二审判决

作出时尚未审结#

天佑公司于 !""# 年 $ 月开始生产&妇炎洁!洗液"并于 !""# 年 % 月注册

&佑美!商标"并为推销&佑美!牌妇炎洁洗液进行了广告宣传及招商活动%

一审法院认为’&妇炎洁!作为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系康美公司在卫生用品

上最先使用% 经过长年连续使用以及在全国各大媒体的广告宣传"相关公众能

够根据&妇炎洁!这一名称区分产品的来源"&妇炎洁!在使用过程中已经产生了

显著性"系康美公司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此外"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

决已认定&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产品为知名商品"&妇炎洁!为该知名商品

的特有名称%因此"对此事实"康美公司无须再举证"法院也不须重新确认%天佑

公司生产的&佑美!牌&妇炎洁!洗液与康美公司的&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

名称相同"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认误购"构成侵权%

天佑公司上诉称"早在 &’’( 便有企业获准生产销售&妇炎洁!泡腾片"康美

公司并非在先使用($妇炎洁!作为通用名在行业内广泛使用%

适用法律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

易"损害竞争对手’

++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

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

商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一条第一款’&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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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

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 $

第十二条%&人民法院依据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认定商品或

者服务是否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对商品或者服务的一般认识综合判断)*商标

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 可以作为判断类似

商品或者服务的参考- $

要点分析

!" 关于知名商品的认定

康美公司通过在电视台等多种媒介的长时间巨资宣传以及全国省! 市!县

三级网络的销售"使得&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的销售规模及市场占有率在

全国同类产品中名列前茅"该产品还获得权威部门的各种奖项"受到政府质监

部门的肯定及全国广大消费者的信赖"具有良好的声誉- 康美公司的&伊康美

宝$牌&妇炎洁$洗液属于具有一定知名度!为相关公众所知悉的商品"即知名商

品-

#"关于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的认定

首先"&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属于卫生用品"案外人在先生产销售的

&妇炎洁泡腾片$是药品- 根据*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参照*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并结合康美公司提交的相同商标由不

同权利人分别在卫生消毒剂和人用药品上获得商标注册的例证"案外人在先生

产的&妇炎洁泡腾片$与康美公司的&妇炎洁$洗液不是同类商品-因此认定康美

公司最先在卫生用品上使用了&妇炎洁$-

其次"在相关的卫生用品行业丛书和国家药品标准目录上并没有&妇炎洁$

三个字组合的卫生用品或药品名称-&妇炎洁$亦未直接表示产品的成份!性能!

用途"而且&妇炎洁$洗液作为一种抗’抑(菌洗剂是由多种主要成份组成的"其

名称不具有单一性-&妇炎洁$这一名称并未排斥其他企业在其商品上使用其他

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篇! 通用名称和特有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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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不具有垄断性"而且目前市场上的抗#抑$菌洗剂已有多种名称%因此!&妇

炎洁’不属于卫生用品的通用名称%

第三!在康美公司 !""" 年开始在卫生用品上使用&妇炎洁’这一名称时!该

名称缺乏显著的区别性特征! 但由于康美公司长期广泛的使用和广告宣传!并

依靠该称谓所标识的优良产品质量赢得了全国广大消费者的认知和信赖!从而

具有了区别于同类商品来源的显著区别性特征!其显著性甚至超过了&伊康美

宝’注册商标!已使&妇炎洁’这一名称在广大消费者心中与康美公司的知名商

品产生了特定的联系!成为识别康美公司产品的重要标志!使&妇炎洁’获得&特

别含义’!构成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

此外! 康美公司提交的 #$ 份全国各地工商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书亦说明

&妇炎洁’洗液自投放市场以来!其名称一直排他性使用!并未由特有名称淡化

为通用名称% 在&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成为知名商品之后!极少数企业违

法使用&妇炎洁’作为产品名称不足以证明&妇炎洁’成为该类商品的通用名称%

判决要点

&妇炎洁’系康美公司知名商品&伊康美宝’牌&妇炎洁’洗液的特有名称(天

佑公司生产的)妇炎洁’与上述知名商品的特有名称相同!构成不正当竞争行

为%

!"#


